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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怡凯谈为保障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程序正义的实现———

应提出具有针对性且体系化风险治理方案

  中国政法大学丰怡凯在《现代法学》2023年第6期上发表

题为《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的程序正义反思与重塑》的文

章中指出：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我国近年来刑事司法人工智能

应用的核心图景与重大场景创新。在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

下，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用不仅与实体结果相关联，同时

还与量刑程序深度融合，彰显出两种基本程序面向：在程序

功能构造方面，其以规范量刑裁量权为程序功能取向，以量

刑算法决策为程序功能实现路径；在程序运行逻辑方面，则

表现为“人机协同”型程序驱动模式以及“人主机辅”型程序

责任分配格局。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所独有的程序功能构造与程序运行

逻辑表明：一方面，适用智能量刑辅助技术是量刑程序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接受量刑程序正义理念的约束与调

控；另一方面，智能量刑辅助技术作为一种新介入量刑程序

的力量与因素，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改变了近年来量刑程序规

范化改革所巩固和发展的传统型量刑程序样态，并描绘了新

型的量刑程序图景。其中，就后者而言，由于人工智能辅助量

刑从程序维度深刻重塑了传统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司法行

为运作方式，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对传统量刑程序的制度设

计、司法伦理以及程序正义理念带来不容忽视的结构性挑

战，即理论层面的“传统程序正义理论解释力有限”、制度层

面的“量刑算法决策正当程序机制阙如”、司法适用层面的

“量刑裁判的人工智能算法依赖”。

  为保障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程序正义及量刑程序

规范化的实现，应当提出具有针对性且体系化的风险治理方

案。该方案具体包括：引入“以人为本”的技术性正当程序正

义理论，强化理论供给；立足新型算法权利，建构诉讼化的量

刑算法决策程序，填补制度空白；将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

用限定在轻罪案件场域、设置智能量刑辅助意见异议听证程

序，严格司法适用。

观点新解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李震东在《法学论坛》2023年第6期

上发表题为《个人债务清理多元视角下的法庭外清理程序》的

文章中指出：

  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系指个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个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时，依法进行的清理债务的特定程序。所谓的法庭内个人债务

清理程序，实际上是指个人破产程序。而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

程序属于个人破产程序启动前的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即过度

负债的个人债务人在个人破产程序启动前，通过特定的债务

咨询机构，与债权人进行协商并达成和解的债务清理程序，它

是相对于法庭内个人债务清理程序而言的。但个人破产程序

属于集体清偿程序，而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则属于个别

清偿程序。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的协商方式使其具有更

强的灵活性，可以弥补法庭内个人债务清理制度统一对待债

权人而无法满足债权人、债务人多元化需求的不足，以另一种

方式缓解日益严重的个人负债问题，对建立立体化的个人债

务清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反映了基于法庭外个人债

务清理较之于法庭内清理的不同功能和优势，以具有公信力

的咨询管理机构负责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具有现实的

适应性。

  理论上，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程序自由选择的立法模式

可以让个人债务人充分利用程序选择的便利，根据自身情况

决定是否规避程序前置的缠累。但在实际上，债权人和债务

人之间在债务清偿上存在的对抗性等各种原因往往让债务

人更倾向于不经过法庭外债务清理而径行向法院申请个人

破产，这使得相当数量本可以通过前置程序进行解决的案件

也被提交到了法院，让所谓的自由选择形同虚设。其在降低

个人债务清理案件庭外协商和解率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法

院的工作量，不利于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适当的个人债务

法庭外强制清理的模式，对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避免个人

破产程序滥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体现了法庭外

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前置主义相较于自由选择主义的突出

优势。

  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程序有着申请门槛低、节约司法资

源、防止滥用破产程序、合理清理债权债务等优势。设置个人

破产程序启动之前的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已经成为具

有个人破产制度相关国家的立法主流。我国在构建个人破产

法律制度时，应当考虑将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纳入其中，

结合相关经验，设立专门从事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的职能部

门，从法庭外到法庭内，建立完善的个人债务清理制度，以满

足不同情况的个人债务人多元化的债务清理需求。

李震东谈构建个人破产法律制度———

应当将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纳入其中

□ 刘仁文

  我国刑法适用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刑罚

适用机制僵化。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刑罚投入过剩，

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惩罚力度不够或者惩罚效果

不佳，两者都不能适应与复杂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现

实需要。因此，我国犯罪法律后果体系完善的一个

重要目标，就是要改变和扭转刑罚适用机制僵化的

问题，这方面最紧迫的就是要建立刑罚易科制度。

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刑

  随着重罪与轻罪比例的变化以及劳动教养等

制度的废除，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越来越受

到重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刑法立法进入“活性

化”时代，新增的不少罪名均属轻罪甚至微罪，目

前11个刑法修正案增加的包括微罪在内的轻罪

已达28个。反映到司法领域，必然会造就数量庞

大的短期自由刑罪犯，如每年因醉酒驾驶而被判

处拘役的犯罪人数量就相当庞大。可以说，短期

自由刑司法判决伴随立法的扩张不断暴涨，已是

不争的事实。

  由于临时性和短期性特点，短期监禁非但起不

到改造罪犯重返社会的效果，反而会导致再犯率、

累犯率居高不下的不利后果。在刑法立法扩张以及

大量轻微罪入刑已成现实的情况下，要有效化解轻

微罪入刑所带来的短期自由刑适用剧增的紧张关

系，就亟须构建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刑制度，即在

一定条件下允许以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

  具体而言，可以将三年有期徒刑作为重罪与

轻罪的界分点，将一年有期徒刑作为轻罪与微罪

的界分点，将易科的短期自由刑上限确定为三年

有期徒刑。其中，对于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自

由刑（含拘役），且被告人为初犯的，规定短期自由

刑应当易科为罚金刑；对于被判处一年以上三年

以下自由刑，且被告人为初犯并属于过失犯罪的，

也规定短期自由刑应当易科为罚金刑；对于被判

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自由刑，被告人虽为初犯但

属于故意犯罪的，则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

定是否易科为罚金刑。

罚金刑易科公益劳动等社区刑

  既然短期自由刑可以易科为罚金刑，那么，在

罚金刑得不到有效执行时，能否将其易科为其他

刑罚？特别是，能否将其易科为社区刑甚至短期自

由刑？在这方面，国外的刑事立法大多持肯定态

度。我国刑法要否设立这一制度，学界有不同意

见。否定论者的一个担忧是：如果允许将罚金刑易

科为自由刑，会导致刑罚由轻变重，这既违反人权

保障原则，也不利于回避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原则上讲，刑罚一旦确定就应当得到执行。如

果允许大量的罚金刑判决都可以因为执行困难而

不予执行，则必然会使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

防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将罚金刑提升为主刑

且原则上要独立适用的情况下，这一点更须引起

重视。基于此，对于那些穷尽各种执行手段和减免

事由仍然无法有效执行的罚金刑判决，就并非不

能考虑将其易科为其他刑罚，包括短期自由刑。当

然，这里进一步的制度设计还要考虑到最终罚金

刑易科为公益劳动甚至短期自由刑的只是极少

数，因为对罚金刑转采日额罚金制后，被告人的罚

金将根据其本人的收入而定，这将大大增加罚金

刑的可执行性；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由于遭遇不能

抗拒的原因，如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等依法减免

罚金（经法院裁定），这样剩下的就只能是那些极

少数因个人原因（如因自己违反单位规定而被开

除或辞退致使失去收入）而缴不起罚金的才需要

易科执行了。

  不过，考虑到短期自由刑毕竟具有改造无力、

易导致交叉感染等弊端，在需要对罚金刑进行易

科时，应尽可能易科为短期自由刑以外的其他刑

罚。笔者认为，将罚金刑易科为公益劳动应当是一

种相对合理的选择。这里的公益劳动，可以视为社

区刑的一种。将罚金刑易科为公益劳动的相对合

理性在于：（1）劳动本身是有价值的，对于那些因故

丧失罚金缴纳能力的被执行人，易科公益劳动同

样能创造价值，起到折抵的作用；（2）公益劳动和罚

金均具有非监禁性，都可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且公益劳动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与国家收取罚金

后将其用于公共服务，可谓殊途同归；（3）公益劳动

可以培养犯罪人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保持犯罪

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有利于其重返社会。实践

中，可以根据犯罪人的职业、特长等情况，将其未

能缴纳的罚金易科为一定类型的公益劳动，公益

劳动的时间与罚金数额要保持相应的平衡。公益

劳动的执行有赖于犯罪人的配合，执行机关可以

指导和督促，但不可强制执行。在此情形下，如果

犯罪人不同意将罚金刑易科为公益劳动，或者同

意后又怠于履行甚至拒不履行的，则有必要将罚

金刑易科为拘役等短期自由刑。此时，固然要尽量

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但刑罚的威慑力和强制

力也必须得到保障，否则就失去了刑罚的意义。

（原文刊载于《法学研究》2023年第5期）  

建立刑罚易科制度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伦理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

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社会

伦理，而且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也有别于域外。复

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在给西方学生讲课时，出了一

道题：《红楼梦》中，贾宝玉应该分别管林黛玉、薛

宝钗、史湘云叫什么？西方学生的答案都是一个：

sister。中国人将姑表亲、姨表亲、堂表亲分得清清

楚楚，辈分、长幼、尊卑的区分尤其重要。直到现

在，很多地方的婚丧嫁娶，仍然保留了一整套“内

外区分”的礼节仪式。但在国外的家族中，个体往

往都是独立的，称呼没有这么复杂。晚辈不仅可以

和长辈同名，也可以对长辈直呼其名。

  但中国古人关于伦理关系的理念和准则，也

存在不同的观点。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种：

  第一，不讲伦理之别。人类原始社会曾经有过

“血缘群婚”风俗，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此风犹有遗

存。《周礼·地官司徒·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

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意思是：仲春二月，男女

私奔者，不加禁止。《列子·汤问》载，“男女杂游，不

媒不聘”。《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昔太古尝无君

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

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

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

备”。《庄子·盗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些记

载表明，原始社会的血缘群婚到了奴隶社会作为

一种遗俗仍旧存在，这种遗俗中的伦理较之实行

三纲五常的后世混乱不堪。

  第二，伦理关系的双方均负义务，相对平等。

所谓相对平等，就是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伦

理关系中，相对于法家绝对单向性支配和服从的

关系，《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伦理关系尚有一点

双方平等的味道，主要表现为：尊者首先要履行一

定的义务，卑者等可以批评尊者。

  《礼记·曲礼下》曰：“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

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

泣而随之。”意思是：大臣在规劝国君过失时，要讲

究方式、场合，不可有损其威严，如果多次规劝而

国君仍不醒悟，臣子就可以离开他。做儿子的侍奉

父亲，父亲有了过失，做儿子的多次规劝也不听，

就应继之以号泣，希望感动父亲，使他知悟而改。

这表明大臣可以批评君主、儿子可以批评父亲。如

果君主不听，大臣就可以离开他。

  《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

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

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

人义。”意思是：什么叫做人情？喜、怒、哀、惧、爱、

恶、欲，这七种不学就会的感情就是人情。什么叫

做人义？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兄长友爱，幼弟恭

顺，丈夫公正，妻子听从，长者惠下，幼者顺上，君

主仁慈，臣子忠诚，这十种人际关系准则就叫人

义。这表明父亲有慈爱的义务，儿子有孝顺的义

务；兄长有良善的义务，弟弟有友爱的义务；丈夫

有公正的义务，妻子有顺从的义务；长者仁爱，幼

者顺从；君主仁爱，臣下忠诚。这就是人与人相处

的道义规则。

  《礼记·檀弓上》曰：“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

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

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意思是：侍奉国

君，对其过失已经直言不讳地加以规劝，如果再有

人问起国事，也不妨直言其得失。精心侍候，恪尽

职守，任劳任怨，直到国君下世，就比照丧父的礼

节守丧三年。这表明大臣可以批评，还可以对别人

说君主的错误。

  第三，伦理关系中的双方是一方绝对服从另一

方的单向绝对服从。这种主张来自法家。《韩非子·

忠孝》载：“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

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在忠

孝篇中主张“定位一教之道”。他反对孔子把君臣

父子的关系解释为相对性的，以致鼓励了犯上作

乱的行为。如舜之放父(瞽瞍)，汤、武之弑君(桀、

纣)，都是万万不可以为训的。他说：“父之所以欲

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

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韩非在君

臣、父子之外又将夫妇关系纳入尊卑的系统之中，

这与他一向轻视妇女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在亡徵

篇中曰：“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又

曰：“女子用国，刑馀用事者，可亡也。”他在六反篇

中提及当时杀女婴的恶习，不但毫无同情的表示，

而且还解释为当然。他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

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

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为什么韩非主张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要绝

对服从呢？因为，他认为伦理关系的双方是一种你

死我活的利害关系。韩非在五蠹篇中曾说：“夫君

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又说：“夫父之孝子，君之背

臣也。”他因此认为公私相背，事君事父难以并存。

  西汉的董仲舒以天道的阴阳关系，对韩非提

出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

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作了论证。他

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

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

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

  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的文化有别于域外一元神

崇拜的宗教文化。迄今，中国人讲究天伦之乐，域

外则追求达到人生所谓“彼岸”的快乐。

《礼记》中伦理关系的相对性

法学洞见

前沿话题

前沿观点

□ 杨尉苑

  数字时代，特别是近年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前沿技术的快速进步，为国际仲裁提供了新的优

化方案。笔者认为，只有深入理解这些新兴技术，

并且有效地将其融入仲裁实践中，国际仲裁才能

在数字化浪潮中乘风破浪，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商

业社会。

技术驱动的仲裁程序优化

  文件管理与提交的数字化。随着技术的进步，

传统纸质文件管理方式已经向电子文档管理转

型，显著提升了国际仲裁流程的效率和透明度。云

存储服务为仲裁参与者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平台，

使他们能够轻松地存取和管理案件文件。这种转

变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物理空间，还降低了

仲裁过程的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

  视频会议技术的应用。视频会议技术的普及

已经彻底改革了仲裁听证的方式，使远程听证会

变得可能。利用Zoom、Microsoft Teams等平台，仲

裁员和参与方可以不受地理限制地进行交流，大

大降低了旅行的需求、时间和成本。这种技术的应

用提高了参与方的可访问性和灵活性，使仲裁流

程更加高效和便捷。此外，视频会议还提供了录制

功能，为案件记录和后续审查提供了便利。

  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角色。人工智能

（AI）技术，尤其是电子发现（e-discovery）工具，在

提高证据审查效率和准确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通过自动化分析大量数据，这些工具可以快速

定位相关信息，优化了信息筛选过程。AI的应用

支持了基于数据的决策制定，为仲裁员和律师提

供了深入分析案件趋势和预测结果的能力。这标

志着仲裁过程中证据处理方式的一大进步，提高

了仲裁效率和决策的质量。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数据的安全性及其保护措施的加强。实行先

进的加密技术，仲裁机构得以为仲裁过程中的数

据传输和存储提供安全保障，从而防止未经授权

的访问。加密技术的运用，可以为数据交换过程构

建一道牢固的防线。通过这些技术手段，不仅仲裁

文件的机密性和完整性得到了保障，也为整个仲

裁过程的公平性和隐私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网络安全协议的加强。对于网络安全协议的

强化措施，除了依赖先进的加密技术之外，仲裁机

构亦须部署一套全面的网络安全策略，以有效抵

御网络威胁及防范未经授权的攻击。这一策略囊

括了软件与系统的定期更新，以防范恶意软件的

潜在侵害；同时采用防火墙及入侵检测系统对未

授权访问进行监控与阻断；并且制定并执行数据

备份与灾难恢复方案，确保在面对数据遗失或系

统故障时，能够实现迅速恢复的机制。此外，对仲

裁过程中的参与者定期进行网络安全培训，以提

升他们对于保护敏感信息重要性的认识，成为维

护数据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系列的措施，共

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仲

裁流程中信息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隐私法规的遵守。遵循隐私法律的规定，在国

际仲裁领域中，隐私保护构成了核心的伦理要

求。仲裁实体及律师团队须严格依照国际及区域

性的隐私保护法律，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以确保个人信息的处理过程既合法又

公正，且完全透明。这要求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必

须基于充分的法律基础，实施数据最小化的原则。

此外，对于数据主体，必须明确告知数据处理的具

体目的、范围及期限，并确保在数据处理目的达成

后，对所涉数据进行安全地处置或销毁。

  采用专业化数字服务以应对数字化挑战。面

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种种挑战，众多仲裁机构正

逐步倾向于选择专业的数字化服务供应商。这些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不限于基础的加密通信和安

全的数据存储；它们还能够依据仲裁机构的具体

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策略。值得一提的是，

部分专业服务平台推出了集成数据保护功能的

仲裁管理系统，旨在遵循国际规范及法律要求，

进而全方位加强仲裁过程中的数据安全性与隐

私保护措施。

区块链技术与智能合同的融合应用

  在维护文件真实性和不变性的关键任务上，

区块链技术展现了其革命性的能力。通过赋予每

份文件一个唯一的哈希值，区块链不仅确保了文

件内容的原始性和防篡改性，而且使得全球范围

内的文档和证据能够得到无需传统烦琐程序即可

验证的完整性。此项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不仅提升

了文件安全性，还在提高仲裁过程的效率与信赖

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智能合同技术的融入，为仲裁过程引入了自

动化决策与执行的新元素。此项技术在合同的预

设条件得到满足时，能够自动地执行相应条款，例

如自动进行赔偿金的支付或确认违约的责任。此

类自动化机制有效地降低了人为错误和处理延迟

的可能性，从而极大提升了仲裁流程的效率与准

确性。尤其对于那些条款明确且容易量化的合同

情况，智能合同的应用能够迅速地解决争议，大幅

度减少仲裁所需的时间及成本。

  区块链与智能合同技术的融合标志着对国际

仲裁架构的深刻变革。通过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应

用，即分布式应用程序，构建了一个全球化的仲裁

平台，实现了跨司法管辖区参与方在统一平台上

解决争议的可能。此流程的去中心化特性不仅增

强了仲裁过程的公正性与透明度，同时区块链技

术的不可篡改性和智能合同的自动化执行功能极

大地提升了处理效率。随着技术持续进步与法律

框架的逐步完善，国际仲裁正逐渐向更加灵活、普

遍接受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一个效率更高、更公平

的全球商业争端解决平台。

国际仲裁在数字时代的新契机


